
 

1 
 

最高行政法院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捌拾玖年拾貳月肆日 

（八九）院曜忠八八訴○一五七四字第二四一一八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主  旨：謹檢陳本院釋憲聲請書二份，敬請鑒核。 

說  明：本院受理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四號曾義良醫師

法事件，因對本件裁判所應適用之醫師法第二十五

條規定，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

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，聲請  鈞院解釋

憲法，並經本院裁定於大法官解釋前，停止訴訟程

序。附陳：裁定正本一份，原處分書、訴願決定書、

再訴願決定書、醫師法民國七十五年修正第二十五

條新、舊條文及修正理由對照表條文影本各一份。   

院長  鍾  曜  唐 

 

釋憲聲請書 

一、聲請釋憲之目的 

        請鈞院解釋醫師法第二十五條限制醫師工作權之

規定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不符，且有欠

具體明確，應屬無效。 

二、發生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

        本院受理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四號醫師法事

件，原告曾○良係台北市「台○診所」負責醫師，該診

所於承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期間，經中央健康保險

局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八日派員查訪該

診所及保險對象，發現有病歷記載不實並虛報給藥日數



 

2 
 

之情事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七十二條規定，處以該

醫療費用二倍罰鍰及按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

服務機構合約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予以停止特約一

個月（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起至八十七年六月十五日

止），並附知台北市政府衛生局（被告）。案經被告認上

開行為核屬醫師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，爰依醫師法第二

十五條規定，於八十七年四月十日以北市衛三字第八七

二一六一八三○○號行政處分書處原告停業一個月（自

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起至同年六月十五日止，被告已准

予暫緩執行）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一再訴願，遞遭駁回，

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。原告起訴意旨雖未指摘原處分

所依據之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違憲，惟本院對本件裁

判所應適用之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依合理之確信，

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

第五條第二項規定，並參照司法院秘書長八十九年十一

月十四日（八九）秘台大二字第二六六九四號函意旨，

聲請解釋憲法。 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本院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    （一）本院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  

              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

明文。限制人民工作權之法律，應受憲法第二十

三條所定比例原則之規範，使立法者以法律所欲

保護法益價值之大小，與該法律對人民基本權利

侵犯之強度相當，其內容並應達到明確可預見之

程度，始符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憲法原理。醫師

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「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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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正當行為，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

或撤銷其執業執照」，乃對醫師工作權之重大限

制。本條規定以「醫師於業務上有違法或不正當

行為」為構成要件，其法條概念適用範圍，可擴

及醫師業務上之一切違法或不正當行為，無論其

所侵害法益價值之大小，一律授權主管機關得對

醫師為限制其工作權（最輕微者為停業一個月）

之嚴重處分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比例原則不

符，應屬無效。其中「不正當」之構成要件，並

欠缺可預見性，不符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。 

    （二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

          1.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「醫師於業務上如有

違法或不正當行為，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

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」，其適用範圍，除

包括醫師於業務上違反醫師法之行為外，並包

括醫師於業務上違反民法、刑法、行政法、行

政規章等一切違法行為及不當行為在內。由於

公、私法令所保護的法益，有屬私人財產權者，

有屬個人身體、生命權者，亦有屬國家管制目

的之實現，而涉及公益者，輕重大小，各有不

同。各相關法令乃分別情形，訂其保護措施，

以及違反保護規範時不同程度之處罰規定。而

一旦醫師於業務上違反各該法令規定時，則不

分各該法令所保護法益價值大小，一律授權行

政機關得對醫師作成停業或撤銷執業執照（均

屬限制人民工作權）之處分，與憲法第二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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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所定之比例原則，顯有不符。 

          2.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規定，雖以公務員違

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，為公務員懲戒

之原因，惟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懲戒處分之

種類，足以反映對公務員權益限制之不同強

度。且該法對於公務員懲戒處分權之行使機關

與審議及再審議之程序等，均訂有完整規定，

非如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逕將寬泛認定、

嚴厲處分之權限，完全授予行政機關行使。 

          3.醫師法第二十五條於民國七十五年修正，修正

前該條文規定：「醫師於業務上如有不正當行

為或精神異常不能執行業務時，衛生主管機關

認定後，得撤銷其執業執照或予以停業處分」，

其修正為現行條文之相關立法說明為：「醫師

精神異常或身體有異狀不能執行業務者，不得

發給執業執照，已領者撤銷之，修正條文第八

條之一已有明定。爰將現行條文中所定『精神

異常不能執行業務時，』一語予以刪除。並增

列『違法』一詞，以期明確及周全」。自本法立

法說明可知，本法立法者於本條修正過程中，

就本條規定之具體適用範圍，以及對於人民基

本權利侵害之強度與可能涉及各種保護法益

價值之相當性，並未為任何斟酌衡量，有恣意

立法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虞。 

          4.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「不正當行為」，乃不

確定法律概念，自該條文義觀之，「醫師於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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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……」，並非「醫師於

業務上如有違反本法或不正當行為……」，因

此本條適用範圍並不以醫師違反醫師法之情

形為限，已如前述；又由於自本法之立法說明，

亦無法得知本條規定之具體適用範圍，以及基

本權利侵害與保護法益價值之相當性，故本條

規定之「醫師於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」，無法自醫

師法整體所表明之關聯性意義，判斷其內涵，

以之作為授權行政機關限制人民工作權之授

權要件，欠缺可預見性，與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

有所不符。 

          5.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即使適用上將構成要

件與法律效果，均採最嚴格明確之限縮解釋，

即限於醫師於業務上如違反狹義法律，得由衛

生主管機關處以停業一個月處分之情形而言，

則因法律所保護之法益輕重大小不同，如醫師

於業務上有所違反，即一律得處以（該條規定

法律效果中最輕微的）停業一個月處分，與憲

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，仍有不符。且

「法律」在規範體系中的評價完全相等，適用

上並無將「法律」區分輕重大小而作目的性限

縮解釋的可能。因此本條規定，乃立法上，而

非法律適用上違反比例原則，故非法院審理權

限，而應依法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。 

四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          1.本院受理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四號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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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件原處分書、訴願決定書、再訴願決定書

各一件。 

          2.民國七十五年修正醫師法第二十五條之修正

說明。 

        謹  致 

司  法 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陳石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徐樹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彭鳳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高啟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合文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

（本聲請書附件略） 


